
  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预先核准申请表

	举办单位

或个人
	
	申请时间
	20   年  月  日

	联 系 人

姓 名
	
	联系电话
	办公：

	
	
	
	手机：

	
	
	邮箱地址
	

	申请名称
	

	备用名称
	

	
	

	拟设单位行业类别
	教育□ 卫生□ 文化□ 科技□体育□

劳动□ 民政□ 社会中介□ 法律服务□ 其他□注：在相应方框中打“∨”。

	拟设单位

业务范围
	注：不够可另附说明。

	以上部分由申请人（单位需加盖公章）填写

	核    准

意    见
	业务主管单位意见

	
	         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
	登记管理机关核准意见

	
	窗口受理经办人：

（科室）负责人：
年   月  日
	分管副局长：

年   月  日

	备     注
	核准通知书编号：（20  ）名称预核第    号


说明：个人举办的须附举办者身份证复印件（复印双面，本人在复印件上签名）；单位举办的须在本表左上角盖举办单位公章，并附举办单位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。
2100表








